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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年 2月 13

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借款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。为偿还公司借款、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股东会同意

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新世纪

公司”）及其母公司东莞市弘舜劭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弘舜

公司”）借款，借款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，并授权董事会办

理本次向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借款的具体事宜，授权公司董事长代

表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签署《借款合同》等法律文件。

2026年 2月 13日，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和弘舜公司在东莞市签署

了《借款合同》。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

《借款合同》主要内容摘要如下：

1．借款金额、期限和利率

公司因资金需要，向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申请借款合计人民币

捌亿元整（￥800,000,000.00元），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同意向公

司提供前述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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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商定：《借款合同》生效之日起一年内，在捌亿元额度内（即

在任一时点公司向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 8

亿元），公司可根据各时段的资金需求，分期借款，分期还款。各期

借款的实际借款期限，自每期借款汇至公司指定银行账号之日起至每

期借款本息归还之日止。借款利率为 10%/年，各期借款的借款利息

按该期借款的实际借款天数计算，按季度付息，每季度末月 20日为

付息日。如遇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，则该付息日顺延至下一

工作日。

2．违约责任

公司应依约按时偿还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的借款本息。如不能

按期还本付息则构成违约，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3．其他

公司拟在借款到期后展期且征得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同意的，

公司可就《借款合同》项下借款申请展期。如申请展期，公司须按相

关法律法规和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，并

提前通知新世纪公司、弘舜公司。如涉及信息披露的，公司应按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。

4．生效条件

《借款合同》经各方签章生效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《借款合同》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


